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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23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154 号提案的答复函

晋江市卫健局：

施明灌委员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议》

收悉。我局立足工作职能，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

要求，负责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的注册登记，现将办

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依法做好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的注册登记。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我局推进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

制”、“住所申报制”、“多证合一”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鼓励支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注册

登记营造一个宽松、便利、高效的市场环境。目前为止，我市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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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80 家。

二、实行信息公示制度。将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营利性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登记监管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福建）依法对社会公示，扩大社会监督。

附件：关于第 15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叶子清

经办人员：柯辉跃

联系电话：15159851117

2023 年 4 月 17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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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第 15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施明灌委员：

第 154 号《关于建立我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议》已收悉，

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盘活存量场地，引入专业品牌共建普惠性社区化托育机构。

在考虑城乡区域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通过盘点政府闲置社区场地

或可改造社区场地，划拨交通便利、面积较大的场地，引入有全

国托育机构开办经验的机构进行合作，以社区为点，通过社区化

托育提高普及率。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无涉及我局工作

建议二

激发社会意愿，调动各方力量完善科学性标准化托育机构。

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与具有相关专业医养教体系的职业院

校、科研机构协作，制定出台以科学为指引、以人文为特点的托

育市场指导规范，并尝试引入侨资、民资等多类型民营资本，提

升托育普及率、普惠性。

已完成事项

依法做好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人的注册登记。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我局推进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

“住所申报制”、“多证合一”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鼓励支持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工商注册登

记营造一个宽松、便利、高效的市场环境。目前为止，我市托育

机构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80 家。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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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

扶持业态转型，鼓励优质幼儿园以“园中园”模式设立托育

机构。鼓励和支持公立幼儿园和优质民办幼儿园向下延伸，举办

接收 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并给予针对性的资金扶持。

已完成事项 无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无涉及我局工作

建议四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